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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的来源和性质问题研究 *

——基于《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与《唐律疏议》的比较

陶鹏飞

摘  要｜《唐律疏议》的来源（制作年代）和性质问题是法律史研究中存在争论的两个问题。先对《唐律疏议》

的来源和性质问题进行综述，然后尝试用一种新的视角——《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与《唐律疏

议》比较，来解答《唐律疏议》的来源和性质问题。通过《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与《唐律疏议》

的比较，就《唐律疏议》的来源问题，认为《唐律疏议》既非《永徽律疏》也非《开元律疏》，而是自

永徽以及唐以后，在不断增删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唐律疏议》；就《唐律疏议》的性质问题，认为《唐

律疏议》具有官方法律解释书的性质，但亦是一部完整的唐代基本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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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通常认为，《唐律疏议》（或称《故唐律疏议》）

是当前中国第一部保存了完整内容的传世法典，

是中国封建法典的成熟之作和中华法系的法典典

范，同时也是世界法制文明的瑰宝，对于中国法

制史研究，乃至东亚法制史研究都有着不可替代

的价值。［1］由此可见，《唐律疏议》在学术界享

有非同一般的声誉和地位。

至《唐律疏议》产生之时，中国已有两千多年

的法制发展史，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诞生了为历

代立法所承袭的三典法制观念，即“刑乱国用重典，

*本文系郑州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项目院级立项项目“中国古代廉政法治文化的传承与现代转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曾宪义、赵晓耕、郑定等：《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版，总论部分。



33

《唐律疏议》的来源和性质问题研究——基于《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与《唐律疏议》的比较

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1］。到了春秋战

国时期，产生了《法经》六篇，《法经》在体例和

内容上均实现了创新。商鞅携《法经》入秦，在秦

国实施变法运动，改“法”为“律”，《秦律》很

好地继承了《法经》的篇目和内容。西汉在《法经》

和《秦律》六篇的基础上新加入《户律》《厩律》

和《兴律》三篇，产生了《九章律》，此后进一步

颁行《傍章律》十八篇，法律的篇目和内容不断增加。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封建法律迎来又一转变

和创新期，此间的《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

齐律》都开创了一些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制度，具

体为《曹魏律》创立“八议”制度，《晋律》创立“准

五服制罪”制度，《北魏律》创立“官当”制度，

《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十恶制度的雏形）。

隋文帝“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又“除

死罪八十一条，流罪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

定留唯五百条”［2］，经过宽简，最终总成《开皇律》

十二篇五百条。综上，《唐律疏议》的产生有着深

厚的法制传统和基础。

唐高祖起兵时期，蠲除苛法，只约法十二条，

规定犯“杀人、劫盗、背军、叛逆”［3］罪的人死

刑；取得全国政权后，参照《开皇律》，又制定新

格五十三条，在武德七年颁行了新律《武德律》。

唐太宗即位后，先将死刑更改为断趾刑，后又废除

断趾法，代之以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4］唐

太宗在位期间，怜恤受刑者的痛苦，在《武德律》

的基础上对刑罚不断宽简，经过历时十年的修改，

贞观十一年正式颁行了《贞观律》。永徽二年，长

孙无忌等人按照唐高宗的指令，对《贞观律》进行

略微修改后制定出《永徽律》。《永徽律》正是前

代法典不断进行斟酌损益后的产物，为接下来进行

法律解释提供了法律蓝本。

在《永徽律》制定后不久，朝廷鉴于“律学未

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

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5］。又鉴于“今

之典宪，前圣规模，章程靡失，鸿纤备举。而刑宪

之司，执行殊异，大理当其死坐，刑部处以流刑，

一州断以徒年，一县将为杖罚，不有解释，触涂

睽误”［6］。于是唐高宗诏令长孙无忌、李勣等，

对《永徽律》逐条逐句地进行解释，设置问答栏以

解释法律适用中的难题，这些对法律的解释附在《永

徽律》条文之下，经过皇帝许可后同条文一样具备

法律效力，被称作“律疏”。《永徽律》正文同律

疏一道，合称为《永徽律疏》，此即为最初的《唐

律疏议》。根据当前学界的一贯说法，《永徽律疏》

就是《唐律疏议》，［7］但是，对于《唐律疏议》

是不是就是《永徽律疏》，学界其实存在着激烈的

争论，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详细叙述。

《永徽律疏》自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后，随着唐

朝皇位更替，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几位皇帝临朝时

期都对唐律进行过相应的修改，对唐律进行大规模

修改的当属开元时期。“至二十五年，又令删缉旧

格式律令及饬，总七千四百八十条。其千三百四条

于事非要，并删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条随文损益，

三千五百九十四条仍旧不改，总成律十二卷，疏

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8］。

开元二十五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包括《永徽律疏》在

内的唐律的大规模修改。作为“十通”之一的《通

［1］《尚书·吕刑》中有“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其含义是国家要根据现实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来权

衡刑罚的轻重，标准就是刑乱国用重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的三典观念，“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可以指刑罚和刑

法。此后，“刑罚世轻世重”的观念一直是历代封建王朝在制定法律时所遵循的立法观念。直到今天，在司法实践中，“刑

乱国用重典”的观念依然影响着司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当社会风气较为恶劣的时候，国家会开展“严打”“扫黑除恶”

等一系列司法行动，从严从重、从快从重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以营造和恢复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四·刑法二·刑制中》隋。

［3］《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五·刑法三·刑制下》大唐。

［4］《旧唐书·刑法志》。

［5］《旧唐书·刑法志》《唐会要卷三十九·定格令》。

［6］［唐］长孙无忌、李勣等：《唐律疏议第一卷·名例·凡七条》开篇疏议部分。

［7］曾宪义、赵晓耕、郑定等：《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120页。

［8］《旧唐书·刑法志》《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五·刑法三·刑制下》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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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唐代政治家杜佑的毕生之作，杜佑大致从

唐中期的永泰年间开始撰写通典，前后耗时三十六

年，至贞元十七年编撰而成。［1］由此可知，杜佑《通

典》在摘录唐律律文时，摘录的是开元以后完成大

规模修改后的律文。以杜佑《通典》摘录的唐律律

文和长孙无忌等人编著的《唐律疏议》律文进行比

较，可以梳理出《唐律疏议》在永徽后的一些变化

情况。根据比较结果，或许能够尝试对《唐律疏议》

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作出解答。

二、问题的产生

当前学界围绕《唐律疏议》产生的争议问题，

笔者梳理为两点：一是现存《唐律疏议》的来源问

题，二是《唐律疏议》的性质问题。围绕现存《唐

律疏议》的来源问题，学界的争论分为两派，一派

认为现存《唐律疏议》就是永徽四年的《永徽律疏》，

另一派认为《唐律疏议》是开元二十五年的《开元

律疏》。围绕《唐律疏议》的性质问题，学界的争

论亦分为两派，通说派认为《唐律疏议》的性质是

一部完整的法典，而少数学者认为唐代的法典是《唐

律》而非《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性质只是一

部官方法律解释书。笔者现将这两点争论的研究成

果分别进行综述。

（一）《唐律疏议》来源问题综述

对于《唐律疏议》的来源问题，或称制作年代

问题的探讨，并非由中国学者提出，而是由日本学

者仁井田升和牧野巽最先提出。在传统的中国法制

史研究中，中国学者一直都认为《唐律疏议》是《永

徽律疏》，在漫长的研究历程中，《唐律疏议》是《永

徽律疏》的结论一直为中国学者所继承。日本学者

仁井田升和牧野巽最先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对《唐

律疏议》是《永徽律疏》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其撰

写的文章《〈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2］用相

当长的篇幅和大量的史料提出并论证了《唐律疏议》

并非《永徽律疏》，而是《开元律疏》的结论。仁

井田升和牧野巽提出的证据可以大致总结为三点：

①《唐律疏议》中存在着大量永徽以后特有的称谓

和制度。比如武则天时期的“东都”“北都”“千

牛府”“玺变为宝”“诏变为制”等，永徽六年以

后才有的大理少卿官职，州别驾制度，开元年号，

开元年间才设置的河南府和京兆府等行政区划，京

兆尹和京兆少尹的官职称谓等等。仁井田升等人通

过列举《唐律疏议》中大量出现于永徽四年之后称

谓和制度，说明永徽四年之后《永徽律疏》至少被

大幅修改过，早已不是原来的《永徽律疏》。②牧

野巽等人从考察《宋刑统》制作成书的角度出发，

发现《宋刑统》在内容上基本照抄开元时期的律疏、

令格式和制敕，再将《宋刑统》与现存《唐律疏议》

比较，发现二者基本如出一辙，牧野巽等人因此断

定，现存《唐律疏议》成书于开元年间。③仁井田

升等人将《唐律疏议》与唐高宗年间的法律制度和

日本《养老律令》［3］进行比较，发现《唐律疏议》

中很多制度规定与永徽年间法律制度及《养老律令》

的规定不同，如《唐律疏议》贼盗律中的“略人略

卖”条、名例律的“犯流应配”条、职制律的“乘

舆服御物”条等，均与永徽永徽年间法律制度及《养

老律令》的规定有出入，从而印证了仁井田升等人

《唐律疏议》并非《永徽律疏》的观点。

［1］通过查阅杜佑的生平资料可知，杜佑出生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永泰年间（765年）开始着手编撰《通典》，

历时三十六年，至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

［2］［日］仁井田升、牧野巽：《〈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中译本），收录于杨一凡主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

丙编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日本于646年进行大化改新，改新期间大致对应唐贞观晚期（唐太宗649年去世）。贞观十一年（637年）颁行《贞

观律》，永徽二年（652年）的《永徽律》几乎原封不动照搬《贞观律》，永徽四年（654年）颁行《永徽律疏》。从《贞观

律》到《永徽律疏》，也是日本大化改新如火如荼开展的时期。大化改新最主要的措施便是全盘借鉴唐律来建构日本的法

律，此时借鉴的唐律蓝本便是《永徽律疏》。其后日本大宝年间将大化改新时期的法律改革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完善，颁行

了《大宝律令》（702年）。到了日本养老年间，又在《大宝律令》的基础上制定了《养老律令》（718年），《养老律令》

此后沿用一千多年，直至明治维新时期被废止。《养老律令》借鉴的唐律只能是718年之前的，此间对《养老律令》影响最大

的当属《永徽律疏》，因此《养老律令》保存了大量永徽年间的法律制度，是研究《唐律疏议》来源问题的重要参考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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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1］的影响，

仁井田升等人的观点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被中

国学者关注并予以反驳。1978 年中国历史学者杨廷

福发文反驳仁井田升等人《唐律疏议》非《永徽律

疏》的观点，其在《〈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2］

中坚持《唐律疏议》是《永徽律疏》的观点，也提

出了三个方面的理由：①现存《唐律疏议》中的《进

律疏表》明确记录由长孙无忌等人所作，且其他记

录《唐律疏议》的文献也都表明《唐律疏议》是长

孙无忌等人所作，如《旧唐书·刑法志》和《全唐

文·详定刑名诏》都有长孙无忌、李勣等奉唐高宗

命撰定律疏的记载。相反，《唐律疏议》中却无李

林甫奉唐玄宗命撰定律疏的痕迹，即便是敦煌吐鲁

番出土的律疏残卷，也仅提及李林甫等人刊定过律

疏，这与撰定有本质不同。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开

元律疏》，进而也不存在《唐律疏议》是《开元律

疏》的问题。②开元年间开展的大规模修订法律规

范的活动，被修改的仅有令格式，而律以及律疏则

没有大的改动。③对于《唐律疏议》中存在大量永

徽后称谓和制度的现象，有很大可能是唐以后的人

不断修改和讹脱的结果，并非唐以后修改的结果，

不能说明《永徽律疏》是《开元律疏》。继杨廷福

之后，法史学者蒲坚也发文反驳仁井田升等人的观

点，其在《试论〈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问题》［3］

中，接杨廷福的论证基础，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论据。

蒲坚提出：①将现存《唐律疏议》与敦煌吐鲁番出

土的河字 17 号开元律疏残卷相比，无论是从内容

上看还是从体例上看，二者有着根本不同，因此《唐

律疏议》不是《开元律疏》。②《唐律疏议》中出

现永徽后特有称谓和制度，如武则天时期的称谓和

制度，只能说明武则天时期《永徽律疏》有过修改，

证明不了其就是《开元律疏》，至于《唐律疏议》

中出现的开元年号，亦有可能是后人所加，并不一

定就是开元年间加上去的。③从永徽年间和开元年

间的社会现实情况入手来分析《唐律疏议》中的部

分条款，包括兵制、土地买卖、牧长和牧子承担刑

罚差异等在内的社会现实问题，《唐律疏议》更符

合永徽年间的现实情况，由此《唐律疏议》就是《永

徽律疏》而非所谓《开元律疏》。

进入 21 世纪后，《唐律疏议》来源问题仍未

解决，争论仍在上演。支持《唐律疏议》是《永徽

律疏》的学者如北航郑显文，郑显文在 20 世纪杨

廷福和蒲坚的基础上，从古法新证的角度上提出了

自己的论据。［4］郑显文以新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唐

律和律疏残卷资料为中心，通过现存《唐律疏议》

与新资料的比较，找出彼此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从

而论证了《唐律疏议》是《永徽律疏》而非《开元

律疏》的观点。郑显文进行比较的具体方式为：首

先，将被认为是贞观或者永徽年间的《名例律》《擅

兴律》《贼盗律》《捕亡律》《诈伪律》残片或者

残卷［5］与《唐律疏议》进行比较，得出这些残卷

或者残片与《唐律疏议》相关规定一致的结论。其

次，将武则天垂拱时期的《职制户婚厩库律》残卷

与《唐律疏议》比较，得出《唐律疏议》与垂拱时

期的法律不一致而与《永徽律疏》具有一致性。最

后，将出土残卷中的《开元名例律疏》《开元贼盗

律疏》《开元职制律疏》《开元杂律疏》与《唐律

疏议》比较，得出《唐律疏议》与《开元律疏》不

一致的结论。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比较结论，郑显

文对《唐律疏议》是《永徽律疏》而非《开元律疏》

的观点作出了论证。

支持现存《唐律疏议》为《开元律疏》的当推

南开学者岳纯之。岳纯之十分赞同日本学者仁井田

升和牧野巽［6］“现存《唐律疏议》实为《开元律疏》”

的观点，对其观点可以说是全盘继承，并对仁井田

［1］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学术研究缺乏稳定社会环境；建国后连续进行反右派

斗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学术研究暂时缺乏稳定的政

治环境。

［2］杨廷福：《〈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载《文

史》1978年第5期。后该文又收录于杨廷福论文集《唐律初

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蒲坚：《试论〈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问题》，收

录于《法律史论丛（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4］郑显文：《现存的〈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之

新证——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律、律疏残卷为中心》，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107-123页。

［5］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律和律疏残卷残片都有明确

的编号，由于这些编号数量众多且较为复杂，本文将编号

略去，只写具体残片或者残卷对应的唐律或律疏名称，以

期文章更加简洁明朗。

［6］岳纯之：《仁井田陞等〈《故唐律疏议》制作年

代考〉及其在中国的学术影响》，载《史林》2010年第5

期，第183-187+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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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人论文的论证思路、论证材料等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认为仁井田升等人论证《唐律疏议》来源问

题的文章思路清晰，史料非常充足，几乎无懈可击。

而对于国内学者杨廷福、蒲坚对仁井田升等人的反

驳，岳纯之认为他们的文章史料不充分，观点薄弱，

甚至仅通过论述部分观点就想否定仁井田升等人提

出的全部观点，有以偏概全的倾向，并不能证明其

提出的“现存《唐律疏议》是《永徽律疏》”的观

点。对于郑显文的文章，岳纯之针锋相对地发文提

出反驳，［1］对郑显文论文中的“三个比较”逐一

批驳。具体为：首先，郑显文认为属于贞观或者永

徽时期的唐律、律疏残卷或者残片，实际上只是部

分属于，其他残卷或者残片的年代并不确定，郑显

文尚未解释清楚年代问题就一概认为是贞观或者永

徽年间的，进而说它们与现存《唐律疏议》一致，

这证明不了什么，况且《捕亡律》残卷明显与现存

《唐律疏议》有不同之处，郑显文却臆想它们一致，

难以服人。其次，在比较垂拱《职制户婚厩库律》

与现存《唐律疏议》时，只是片面且粗糙地比较了

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它们之间主要的差

异之处缺乏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没有承认现存《唐

律疏议》与《永徽律疏》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客观事

实。最后，郑显文认为的所谓属于开元时期的唐律、

律疏残卷和残片，实际上既有开元时期的又有永徽

时期的，郑显文主观推断这些残片和残卷都属于开

元时期，即便是比较出了一些不一致，也证明不了

现存《唐律疏议》是《永徽律疏》。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唐律疏议》来源问题的

争论由来已久，老一辈学者和新一辈学者交替出场

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优

秀的成果。然而遗憾的是，即便是争论如此激烈，

也出了较多的成果，却仍然没有争论清楚现存《唐

律疏议》的来源问题，对于现存《唐律疏议》究竟

是《永徽律疏》还是《开元律疏》，尚无定论，在

此情况之下，学界通常也只能默认现存《唐律疏议》

是《永徽律疏》的传统观点。

（二）《唐律疏议》性质问题综述

《唐律疏议》的性质问题，就是《唐律疏议》

是不是一部完整的唐代法典的问题。当提及此问题

时，我们或许会感到震惊，不禁疑惑：这也是一个

问题吗？确实如此，当前学界的通说认为《唐律疏

议》是一部完整的法典，本文在开始的引言部分也

引用的是通说对于《唐律疏议》的评价。然而在通

说之外，以岳纯之为代表的极少数学者却对《唐律

疏议》是一部完整法典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他们认

为唐代律典是《唐律》而非《唐律疏议》，《唐律

疏议》的性质只是一部官方的法律解释书。由此也

使得《唐律疏议》的性质问题成为一个争论问题。

在法史学界，《唐律疏议》是唐代的律典，也

是第一部传世的完整法典，这种观点似乎已经成了

定论，也早就被写进了当前我国的各大权威法史教

材之中。包括张晋藩、曾宪义、赵晓耕、郑定、夏

锦文、钱大群等在内的法史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并

在他们编著的教材或者著作中都明确表达了这样的

观点。张晋藩认为，从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

会影响力最大的、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当属《唐律疏

议》［2］；曾宪义、赵晓耕、郑定等认为《永徽律疏》

就是《唐律疏议》，《永徽律疏》是中国传统法律

的典型代表，是国家的一部基本法典，也是我国迄

今为止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最完备、影响最大的

一部传统成文法典［3］；钱大群认为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的代表性法典非《唐律疏议》莫属。［4］由于

这些学者编著的法史教材或者著作影响重大，是众

多法学生和法学学者的学习和研究参考资料，因此，

《唐律疏议》是唐代基本法典和第一部传世完整法

典的观点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唐

律疏议》的评价，也使得该种观点成为学界通说，

当对该通说提出质疑时，人们又会自然而言地对这

种质疑产生疑惑。

面对学界对《唐律疏议》性质形成的通说，岳

纯之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的基本法典是《唐

律》而非《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只是一部官

方法律解释书而已，并不能取代《唐律》作为唐代

［1］岳纯之：《所谓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

疏〉的新证——与郑显文先生商榷》，载《敦煌研究》

2011年第4期，第85-93页。

［2］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145页。

［3］曾宪义、赵晓耕、郑定等：《中国法制史》，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120、124页。

［4］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引论》，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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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典的位置。［1］岳纯之从四个方面给出了理由：

①从产生的时间顺序上来看，唐代的《唐律疏议》

被称作《律疏》，而在《律疏》产生之前，早已有

了《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这些律典，《律

疏》产生的目的，正是为了解释已有的律典，《律

疏》不是新制定的法律，而是以解释律典为使命的

法律解释书。因此，唐代的律典产生在前，《律疏》

制定在后，唐代律典是《唐律》而非《律疏》。②《律

疏》随着《唐律》的修改而修改，当《唐律》律文

进行修改时，对应的负责解释律文的《律疏》也会

做出相应修改。例如《唐律》“略卖期亲卑幼”条

修改时《律疏》也随之进行了调整，这充分印证了

《律疏》法律解释书的特性。③《唐律疏议》的基

本结构是一条律文附一条律疏，《律疏》只负责解

释它所对应的律文，《唐律》是主，《律疏》是从，

唐代《唐律》与《律疏》并行，主从有序，《律疏》

一直处在解释《唐律》的辅助地位。④有唐一代，

《唐律》始终是官方律典，《律疏》被纳入《唐律》

是从五代十国时期开始的。后周世宗柴荣当政时期

颁行的《显德刑统》开始将《律疏》纳入其中，意

味着《律疏》开始转变为法典。北宋初颁行的统一

法典《宋刑统》以《显德刑统》为基础，将《律疏》

全面纳入《宋刑统》之中，此时《律疏》才得以正

式成为官方律典。因此《唐律疏议》正式成为官方

律典是在北宋时期，而非唐代，唐代的官方律典是

《唐律》，《律疏》只是作为官方法律解释书出于

次要地位，它代替不了《唐律》官方正统律典的位置。

综上所述，在“《唐律疏议》是唐代基本法典

和迄今为止第一部完整传世法典”的通说之外，还

存在着“唐代官方律典是《唐律》而非《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只是官方法律解释书”的观点，该观

点的提出使得《唐律疏议》的性质问题产生了争议。

但就目前的研究形势来看，通说的观点仍居于不可

撼动的主导地位。

三、《通典》摘录唐律律文与《唐
律疏议》比较

笔者通过对《唐律疏议》来源和性质问题的文

献综述，提出了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唐律疏议》

究竟是《永徽律疏》还是《开元律疏》？《唐律疏

议》是唐代官方法典还是官方法律解释书？为了尝

试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笔者从《通典》与长孙

无忌、李勣等撰定的《唐律疏议》（实际上就是《永

徽律疏》）比较的角度出发，通过比较来分析《永

徽律疏》在永徽后的修改情况，以此寻找问题的答

案。本文用以比较的杜佑《通典》是中华书局 1988

年的版本，《唐律疏议》是长孙无忌、李勣等撰定

的由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出版的版本。

（一）《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与《唐

律疏议》之同

《通典》摘录的唐律律文（律文包括律条和律

条子注），主要集中在刑法卷，少量散布于其他卷。

笔者将《通典·刑法》摘录的 80 条律文与《唐律

疏议》对应的律文逐条进行了比较分析，二者相同

的律文有 58 条，由此可见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致的。笔者将 58 条相同的律文详列如下表：

［1］岳纯之：《关于〈唐律疏议〉的几个问题》，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9期，第65-67页。

［2］《唐律疏议第十五卷·厩库律·凡二十八条》。

［3］《唐律疏议第二十七卷·杂律·凡二十八条》。

［4］《唐律疏议第十六卷·擅兴律·凡二十四条》。

［5］《唐律疏议第十二卷·户婚律·凡一十四条》。

［6］《唐律疏议第十三卷·户婚律·凡一十八条》。

《唐律疏议》篇目（律文条数） 《通典·刑法》与《唐律疏议》相同的唐律律文名称

厩库律（1） 监主贷官物［2］

杂律（1） 得宿藏物［3］

擅兴律（3） 主将守城、主将临阵先退、私有禁兵器［4］

户婚律（5）
居父母丧生子、放部曲为良、卑幼私辄用财、子孙不得别籍［5］

居父母丧主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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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篇目（律文条数） 《通典·刑法》与《唐律疏议》相同的唐律律文名称

职制律（8）
临主受财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因使受送遗、役使所监临、监临受供馈、率敛监临财物、监临家人乞借、去
官受旧官属［1］

名例律（13）

答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2］

八议者（此名议章）、无官犯罪［3］

流配人在道会赦［4］

老小废疾、犯时未老疾、平赃者、犯罪未发自首、共犯罪造意为首［5］

同居相为隐［6］

贼盗律（15）

谋反大逆、口陈欲反之言、谋叛、谋杀故夫父母、谋杀人［7］

造妖书妖言、夜无故入人家、以毒药药人、残害死尸、穿地得死人［8］

强盗、窃盗、监临主守自盗、盗官文书印［9］

盗经断后三犯［10］

斗讼律（12）

告祖父母父母者绞［11］

斗殴手足他物伤、斗殴折齿毁耳鼻、殴人折跌支体瞎目、保辜、殴制使府主县令［12］

诬告反坐［13］

子孙违犯教令、诬告府主刺史县令、投匿名书告人罪、以赦前事相告言、囚不得告举他事［14］

（二）《通典》摘录唐律律文与《唐律疏议》之异

1．避讳

《唐律疏议》
篇目

《唐律疏议》 
律文名称

《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15］ 《唐律疏议》律文 不同之处

名例律 八议［16］ 四曰议能谓有大才艺
44

四曰议能谓有大才业
44

《通典》为“艺”，《唐
律疏议》为“业”

贼盗律
谋杀期亲尊长［17］

诸谋杀周亲
44 44

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
者皆斩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
知情与同罪

诸谋杀期亲
44 44

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
者皆斩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
知情与同罪 《通典》为“周亲”，《唐

律疏议》为“期亲”
部曲奴婢杀主［18］ 诸部曲奴婢谋杀主者皆斩谋杀主之周亲

44 44

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
诸部曲奴婢谋杀主者皆斩谋杀主之期亲

44 44

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

续表

［1］《唐律疏议第十一卷·职制律·凡一十七条》。

［2］《唐律疏议第一卷·名例律·凡七条》。

［3］《唐律疏议第二卷·名例律·凡一十一条》。

［4］《唐律疏议第三卷·名例律·凡一十条》。

［5］《唐律疏议第五卷·名例律·凡八条》。

［6］《唐律疏议第六卷·名例律·凡一十三条》。

［7］《唐律疏议第十七卷·贼盗律·凡一十三条》。

［8］《唐律疏议第十八卷·贼盗律·凡九条》。

［9］《唐律疏议第十九卷·贼盗律·凡一十七条》。

［10］《唐律疏议第二十卷·贼盗律·凡一十五条》。

［11］《唐律疏议第十七卷·斗讼律·凡一十三条》。

［12］《唐律疏议第二十一卷·斗讼律·凡一十五条》。

［13］《唐律疏议第二十三卷·斗讼律·凡一十三条》。

［14］《唐律疏议第二十四卷·斗讼律·凡一十六条》。

［15］《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五·刑法三·刑制下》大唐。若无特别标注，本文所涉《通典》唐律律文均来自于《通典卷第

一百六十五·刑法三·刑制下》。

［16］《唐律疏议第一卷·名例律·凡七条》。

［17］《唐律疏议第十七卷·贼盗律·凡一十三条》。

［18］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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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
篇目

《唐律疏议》 
律文名称

《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1］ 《唐律疏议》律文 不同之处

贼盗律 憎恶造厌魅［2］
诸有所憎恶而造厌魅及造符书咒诅欲以
杀人者各以谋杀论减二等于周亲

44 44

尊长及
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各不减

诸有所憎恶而造厌魅及造符书咒诅欲以
杀人者各以谋杀论减二等于期亲

44 44

尊长及
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各不减

《通典》为“周亲”，《唐
律疏议》为“期亲”

斗讼律

告期亲尊长［3］ 诸告周亲
44 44

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
得实徒二年

诸告期亲
44 44

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
得实徒二年

告缌麻卑幼［4］ 诬告重者周亲
44 44

减所诬罪二等大功减一等
小功以下以凡人论

诬告重者期亲
44 44

减所诬罪二等大功减一等
小功以下以凡人论

部曲奴婢告主［5］
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被告
者同首法告主之周亲

44 44

及外祖父母者流大
功以下亲徒一年

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被告
者同首法告主之期亲

44 44

及外祖父母者流大
功以下亲徒一年

户婚律 居父母夫丧嫁娶［6］ 若居周
44

丧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减二等妾
不坐

若居期
44

丧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减二等妾
不坐

《通典》为“周丧”，《唐
律疏议》为“期丧”

的是“期亲”或者“期丧”，《通典》表述的却是“周

亲”或者“周丧”。相较于《唐律疏议》，《通典》

有明显的变“期”为“周”的不同。笔者认为此种不

同应是发生在唐代，唐时，《唐律疏议》“期”的表

述最有可能在开元时期修改为“周”，杜佑摘录的是

修改后的唐律律文，《通典》也才会将“期”作“周”

表述。关于修改的原因，无非是为了避唐玄宗李隆基

的讳。由此可知《永徽律疏》确实在开元时期作出了

修改，至于为什么现存《唐律疏议》仍然是“期亲”

和“期丧”的表述，笔者认为这是唐之后的时代中人

们又将“周”改回“期”的结果。

2．永徽后《唐律疏议》“以官当徒”条的

修改

续表

［1］《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五·刑法三·刑制下》大唐。若无特别标注，本文所涉《通典》唐律律文均来自于《通典卷第

一百六十五·刑法三·刑制下》。

［2］《唐律疏议第十八卷·贼盗律·凡九条》。

［3］《唐律疏议第二十四卷·斗讼律·凡一十六条》。

［4］同上注。

［5］同上注。

［6］《唐律疏议第十三卷·户婚律·凡一十八条》。

［7］《唐律疏议第二卷·名例律·凡一十一条》。

［8］唐代官制分为九品，一品至九品的正从官员被称为“流内官”，九品官制以外的官吏被称作“流外官”，流外官进

入九流内获得官品转为流内官被称作“入流”，入流的方式包括铨选、考试和考课等。不同于九品官制，朝廷也为流外官设

置了相应的品级，杜佑《通典卷四十·职官·大唐官品》对流外官的品级有详细的列举。

通过对上表中的 8 条律文进行比较分析，最显而

易见的不同便是出于避讳需要，《唐律疏议》和《通

典》律文都对敏感字词做了替换处理，替换后表达的

意思不变。《唐律疏议》八议中议能的律文子注为“大

才业”，但是《通典》却是“大才艺”，针对“业”

和“艺”的不同，笔者认为，在唐代时《唐律疏议》

和《通典》关于议能的律文子注应当都是“大才艺”，

唐代并未将“艺”改为“业”，出现此种修改的应当

是北宋时期。北宋时，为避宋太宗赵光义的讳，变“艺”

为“业”的可能性较大。《唐律疏议》“谋杀期亲尊

长”条、“部曲奴婢杀主”条、“憎恶造厌魅”条、

“告期亲尊长”条、“告缌麻卑幼”条、“部曲奴婢

告主”条、“居父母夫丧嫁娶”条，这 7 条律文表述

《唐律疏议》
篇目

《唐律疏议》 
律文名称

《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 《唐律疏议》律文 不同之处

名例律
以官当徒 

（问答四）［7］
其流内官而任流外职犯罪以流内官当及
赎徒一年

44 44 44

者各解流外任
其流内官而任流外职犯罪以流内官当及
赎徒年

44 44

者各解流外任
《通典》“徒一年”，《唐
律疏议》“徒年”

“以官当徒”条，《唐律疏议》律文为“其

流内官而任流外职犯罪，以流内官当及赎徒年者，

各解流外任”，《通典》摘录的为“其流内官而

任流外职犯罪，以流内官当及赎徒一年者，各解

流外任”，不同之处体现为《唐律疏议》作“徒

年”而《通典》作“徒一年”。这段律文的大意是：

流内官在担任流外职务期间实施徒刑以上犯罪 

时，［8］以流内官品来当或者赎徒年，同时流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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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要被解除。《唐律疏议》该段律文的“徒年”

包含了徒半年、徒一年和一年以上等情况，而根

据对应的疏议“或犯徒用官不尽，而赎一年徒以

上者，各解流外任”，“犯徒用官不尽”，存在

犯官官当之后还剩半年徒刑的情况，这种情况虽

符合“徒年”，但是却不符合疏议的“赎一年徒

以上者”，而《通典》作“徒一年”，则排除了

剩余半年徒刑的情况，同时符合了“一年徒以上者”

的需要。因此《通典》“徒一年”可能才是唐律

律文的最终规定形态，《唐律疏议》的最初版本

《永徽疏议》在永徽后的修律活动中作出了修改，

将原本的“徒年”修改为“徒一年”。

3．杜佑《通典》漏摘或者增加

（1）杜佑《通典》漏摘

《唐律疏议》
篇目

《唐律疏议》 
律文名称

《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 《唐律疏议》律文 不同之处

职制律 有事以财行求［1］
诸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赃论不枉法
者减二等即同事共与者首则并赃论从者
依已分法

诸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赃论不枉法
者减二等即同事共与者首则并赃论从者
各
44

依已分法

《通典》无“各”，《唐
律疏议》有

杂律 坐赃致罪［2］
诸坐赃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
疋徒一年罪止徒三年谓非监临主司而因
事受财者与者减五等

诸坐赃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
44 44 44 44

十
疋徒一年十疋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谓非监
临主司而因事受财者与者减五等

《通典》无“十疋加一等”

斗讼律 兵刃斫射人［3］
若刃伤刃谓金铁无大小之限堪以杀人者
及折人肋眇其两目堕人胎徒二年堕胎者
谓辜内子死乃坐

若刃伤刃谓金铁无大小之限堪以杀人者
及折人肋眇其两目堕人胎徒二年堕胎者
谓辜内子死乃坐若辜外死者从本殴伤论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通典》无“若辜外死者
从本殴伤论”

名例律 以赃入罪［4］

诸以赃入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转易得他
物及生产蕃育皆为见在已费用者死及配
流勿征别犯流及身死者亦同余皆征之盗
者倍备若计庸赁为赃者亦勿征

诸以赃入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转易得他
物及生产蕃育皆为见在已费用者死及配
流勿征别犯流及身死者亦同余皆征之盗
者倍备若计庸赁为赃者亦勿征会赦及降

44 44 44 44

者盗诈枉法犹徵正赃余赃非见在及收赎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之物限内未送者并从赦降原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通典》漏摘“会赦及降
者盗诈枉法犹徵正赃余赃
非见在及收赎之物限内未
送者并从赦降原”

户婚律 脱户［5］ 脱口及增减年状谓疾老中小之类以免课
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脱口及增减年状谓疾老中小之类以免课
役者

44

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通典》“以免课役”，《唐
律疏议》此句多个“者”

擅兴律 擅发兵［6］ 给与者随所给人数减擅发一等亦谓不先
言上待报者告令发遣即坐

给与者随所给人数减擅发一等亦谓不
44

先
言上不待报者告令发遣即坐

《通典》“亦谓不先言上
待报者”，《唐律疏议》
此句为“亦谓不先言上不
待报”

［1］《唐律疏议第十一卷·职制律·凡一十七条》。

［2］《唐律疏议第二十六卷·杂律·凡三十四条》。

［3］《唐律疏议第二十一卷·斗讼律·凡一十五条》。

［4］《唐律疏议第四卷·名例律·凡八条》。

［5］《唐律疏议第十二卷·户婚律·凡一十四条》。

［6］《唐律疏议第十六卷·擅兴律·凡二十四条》。

上表 6 条律文，是笔者通过比较后归纳出的杜

佑《通典》在摘录唐律律文时漏摘的情况。笔者认

为杜佑《通典》对这 6 条律文存在漏摘的理由分

别为：

第一，《唐律疏议》“有事以财行求”条，从

立法所指的对象来看，是针对行贿人的，是为打击

贪污腐败犯罪中向官员行贿一方而设立的。该条的

意思为：行贿人用财物行贿官员，如果官员受财后

枉法裁判，则对行贿人以坐赃罪论处；如果没有枉

法裁判，则对行贿人减坐赃罪二等论处。如果是

多人凑集财物共同行贿官员，则策划实施共同行贿

的首犯按照全部财物总额定罪处刑，其余为实施共

同行贿的从犯分别根据各自支付的财物份额定罪处

刑。《通典》“从者依已分法”少了“各”字，而

在笔者看来“各”是必不可少的。“各”是分别的

意思，此条是指对共同行贿从犯定罪处刑时，分别

根据每个从犯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法律责任，这符合

唐律按照犯罪人在犯罪中所起轻重作用不同确定罪

刑轻重的立法精神，更能彰显唐律立法的科学性。

而《通典》去掉“各”字之后，此条就少了“分别”

的意思，“从者依已分法”的意思是“共同行贿的

从犯按照自己的出资份额定罪处刑”，在实际情况

中，存在应出资份额与实际出资额不一致的情况，

在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下，定罪处刑按照实际出资额

更合理，但是去掉“各”字之后，这种情况就很难

在律文中体现出来，唐律立法的科学性被削弱，律

文只有体现出“分别”的意思，应出资份额与实际

出资额不一致按实际出资额定罪处刑的情况才能被

完整地包含进律文。因此，有“各”字会让唐律律

文科学性更强，基于此，笔者才认为是杜佑在摘录

时漏摘“各”字，而非是唐律在永徽之后修改时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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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各”字。

第二，“坐赃致罪”条，是《唐律疏议》设立

的“六赃罪”之一。《唐律疏议》首次以专门律文

的形式系统规定了六赃罪，将一切以非法手段获得

的利益称作“赃”。六赃分别是：强盗、窃盗、受

财枉法 / 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和坐赃致罪。［1］“坐

赃致罪”条针对的是“非监临主司而因事受财者”，

即监临主司以外的其他所有收取他人财物为人办事

的官吏和平民，如收取他人好处实施缘情卖法、

托人说情行为的官吏或平民，范围包括了监临主司

官员以外的一切人，具有为其他五种赃罪兜底的性

质。“坐赃致罪”条中“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

十疋徒一年，十疋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反映

的是量刑标准和幅度，大意是坐赃绢帛［2］一尺笞

二十，一疋（匹）加一等（十下为一等），十疋徒

一年，十疋加一等（半年为一等），最高只徒三年。

可见，这是一个量刑有规律地递进的过程，每段都

反映了完整量刑标准中的一个环节，这几段律文环

环相扣，将坐赃致罪的量刑标准和幅度精准地展现

出来，因此每段文字对于律文完整性而言都必不可

少。而杜佑《通典》缺少“十疋加一等”，只能说

明杜佑在在摘录唐律律文时发生了漏摘的失误，而

非唐律在后来的修改中去除了这段文字。

第三，“兵刃斫射人”条是杜佑明显的漏摘，《唐

律疏议》“兵刃斫射人”条最后一句律文子注完整

表述是“堕胎者，谓辜内子死乃坐；若辜外死者，

从本殴伤论”，疏议与之相对的解释是“堕胎者，

谓辜内子死乃坐；谓在母辜限之内而子死者，子虽

伤，而在母辜限外死者，或虽在辜内胎落，而子未

成形者，各从本殴伤法，无堕胎之罪”。这句子注

对堕胎作出了明确界定，疏议也对应着作出进一步

解释，当“辜内子死”时要徒两年，当“辜外死者”

时要从本殴伤法，不成立堕胎之罪。以是否“辜内

子死”为标志，产生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果，适用不

同的罪刑。因此，根据律文子注本来的意思和疏议

解释，“若辜外死者，从本殴伤论”是判断兵刃伤

人是否构成“堕人胎”的一个重要依据，而杜佑《通

典》将其漏抄。

第四，“以赃入罪”条总共由 6 句构成，最后

两句“会赦及降者，盗、诈、枉法，犹徵正赃。余

赃非见在及收赎之物限内未送者，并从赦、降原”，

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对“会赦及降者”的征赃问题，

会赦及降者，仍然要对盗、诈、枉法这三色犯罪人

征赃以还官主，二是“余赃非见在及收赎之物限内

未送”的问题，余赃赦前已费用尽，也无转易之物

和孳息，赎铜在规定期限内未送官主，则并从赦、

降赦免。可见，这两种情况是“以赃入罪”条律文

的重要内容，杜佑《通典》摘录该条律文时没有“会

赦及降者盗诈枉法犹徵正赃余赃非见在及收赎之物

限内未送者并从赦降原”两句，只能是漏抄。

第五，“脱户”条中，《唐律疏议》原文是“脱

口及增减年、状（谓疾、老、中、小之类），以免

课役者”，《通典》在摘录该条律文时，缺了一个

“者”字，应为杜佑漏摘。因为同样在“脱户”条，

《唐律疏议》在之前还有如“无课役者减二等”的

律文，杜佑《通典》在摘录该条时也有“者”，在“脱

户”条关于这两段律文的疏议中，也都有“者”，

据此可以断定，《唐律疏议》律文原本就有“者”。

此外，《唐律疏议》“脱口及增减年、状（谓疾、老、

中、小之类），以免课役者”和“无课役者减二等”

这两段律文中的“者”字，笔者认为都是作代词，

用以表示判断，［3］它们的意思、用法保持着一致，

因而也就排除了前段律文有“者”而后段无“者”

的可能性。综上，杜佑《通典》漏摘“脱口及增减

年、状（谓疾、老、中、小之类），以免课役者”

律文的“者”字。

第六，“擅发兵”条，《唐律疏议》律文子注

为“不先言上、不待报”，《通典》漏摘后一个“不”

变成“不先言上、待报”。一方面，分析“擅发兵”

［1］孙玉荣：《唐代刑事立法中的“赃罪”》，载

《法学杂志》1995年第2期，第32-33页。

［2］唐代绢帛与钱币同为官方法定货币并行流通，

“绢值与钱值并重”。相关记载如《开元二十年九月十九

日敕》“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

与钱货兼用”；《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岁计粟

则二钱五百余万石，布绢绵二千五百余万端屯匹，钱则

二百余万贯”；《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绢匹为钱

三千二百，其后一匹为钱一千六百”“初定两税，万钱为

绢三匹，价贵而数不多……近者万钱为绢六匹，价贱而数

加”等。因此《唐律疏议》在对赃财进行计量时会出现

“尺”“疋”的表述。

［3］王力、蒋绍愚、唐作藩等：《古代汉语常用字字

典（缩印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版，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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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所有律文，出现“不待报”表述的律文一共 2 处，

即除了律文子注“不先言上、不待报”外，还有一

处“虽即言上，而不待报，犹为擅”，《通典》摘

录“擅发兵”条只缺了“不先言上、不待报”中的“不”

字，而另一处摘录的与《唐律疏议》一致，都为“不

待报”，且“擅发兵”条对应的疏议表述的也都是

“不待报”。由此可见《唐律疏议》律文本来就是“不

先言上、不待报”，杜佑漏摘了其中的“不”。而且，

从“擅发兵”条整体上来看，“不先言上”的意思是，

发兵之前未上报兵部并取得兵部发兵文书就私擅用

兵，“不待报”的意思是，即便已经上报兵部并取

得兵部发兵文书，但未经皇帝批准［1］就私擅用兵。

结合唐代中央集权的背景，如果不是“寇贼卒来，

欲有攻袭，即城、屯反叛，若贼有内应，急须兵者”

的情况，发兵必须取得兵部发兵文书且必须经过皇

帝批准，否则就是私擅用兵，这样的法律规定符合

维护中央集权的需求。因此，“不先言上不待报”

才是《唐律疏议》想要表达的意思，杜佑《通典》

作“不先言上待报”无疑是漏了“不”。

（2）杜佑《通典》增加

［1］“不待报”的“报”有“答复”的意思。参见

王力、蒋绍愚、唐作藩等：《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缩印

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版，第12页。

［2］《唐律疏议第二十一卷·斗讼律·凡一十五条》。

［3］《唐律疏议第十二卷·户婚律·凡一十四条》。

［4］《唐律疏议第十六卷·擅兴律·凡二十四条》。

［5］王力、蒋绍愚、唐作藩等：《古代汉语常用字字

典（缩印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版，第457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

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1543页。

《唐律疏议》
篇目

《唐律疏议》 
律文名称

《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 《唐律疏议》律文 不同之处

斗讼律 斗故杀用兵刃［2］
不因斗故殴伤人者加斗殴伤罪一等虽因
斗但绝时而杀伤者从故杀伤法谓忿竞之

44 44 44 44

后各已分散声不相接去而复来是名绝时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不因斗故殴伤人者加斗殴伤罪一等虽因
斗但绝时而杀伤者从故杀伤法

《通典》有“谓忿竞之后各
已分散声不相接去而复来是
名绝时”，《唐律疏议》无

“斗故杀用兵刃”条中，《通典》比《唐律疏议》

多了一段文字“谓忿竞之后，各已分散，声不相

接，去而复来，是名绝时”，通过比对《唐律疏议》

律文及疏议，可知《通典》多出的这段文字来源

于“斗故杀用兵刃”条的疏议。值得一提的是，

杜佑对这段文字做了简化，《唐律疏议》“斗故

杀用兵刃”条疏议原文是“谓忿竞之后，各已分

散，声不相接，去而又来杀伤者，是名绝时，从

故杀伤法”。因此，《唐律疏议》“斗故杀用兵刃”

律文没有该段文字，杜佑是从疏议中简化摘录这

段文字的。

4．杜佑《通典》对唐律律文作出改变

《唐律疏议》
篇目

《唐律疏议》 
律文名称

《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 《唐律疏议》律文 不同之处

户婚律 脱户［3］ 即见在使
44

任者虽脱户及计口多者各从漏
口法

即见在役
44

任者虽脱户及计口多者各从漏
口法

《通典》作“使任”，《唐
律疏议》作“役任”

擅兴律 擅发兵［4］

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
二百人加一等千人绞谓无警急又不先言
上而辄发兵者虽即言上而不待报犹为擅
施文书未行即不坐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
二百人加一等千人绞谓无警急又不先言
上而辄发兵者虽即言上而不待报犹为擅
文书施行即坐
44 44 44 44 44 44

《通典》“施文书未行即
不坐”，《唐律疏议》“文
书施行即坐”

《唐律疏议》“脱户”条“即见在役任者，虽

脱户及计口多者，各从漏口法”，《通典》在摘录

该段唐律律文时，将其中的“役任”变作“使任”，

分析“役”的意思，“役”有“役使”之意，［5］“使”

有“差遣、支配、使用”的意思，而“役使”有“差

遣、使唤、驱使、支配”的意思。［6］通过字义分

析可知，“役”和“使”都有“驱使、使唤、差遣”

之义，因此“役”和“使”在此时是同义字。“即

见在役任者，虽脱户及计口多者，各从漏口法”的

大意为：正在受官府驱使为官府效力的人，即便是

未入官府户籍，符合脱户法的情形，也要按照漏口

法来处理。律文“役任”要表达的意思正是“驱使”，

而疏议也解释为“驱使”。可见“役任”和“使任”

实际上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只是用不同的文字表

述而已。

“擅发兵”条，《唐律疏议》律文是“虽即

言上，而不待报，犹为擅。文书施行即坐”，《通

典》摘录的是“虽即言上，而不待报，犹为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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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书未行即不坐”，差异体现为“文书施行即

坐”和“施文书未行即不坐”。分析《唐律疏议》

此条的意思，其意为：发兵之前，虽然向兵部报

告且取得兵部发兵文书，但只要皇帝还没同意，

发兵行为仍属私擅发兵，只要实施了发兵文书就

要被治罪；《通典》此条与之意思不同之处为“施

文书未行即不坐”，已收到发兵文书，没有实施

发兵文书就可以不治罪。比较“文书施行即坐”

和“施文书未行即不坐”这两段律文的意思，实

际上二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通典》摘录唐律

律文时，只不过是将“文书施行即坐”变换了一

下表述方式而已，相同意思用双重否定的方式来

表达，意思不变。

5．后人漏摘或者增加《唐律疏议》律文

内容

（1）后人漏摘《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篇目

《唐律疏议》 
律文名称

《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 《唐律疏议》律文 不同之处

名例律 二罪从重［1］ 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论
44

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
《通典》有“论”，《唐
律疏议》无

斗讼律
同谋不同谋殴 

伤人［2］
若乱殴伤不知先后轻重者以谋首及初斗
者为重罪

44

余各减二等
若乱殴伤不知先后轻重者以谋首及初斗
者为重余各减二等

《通典》“以谋首及初斗
者为重罪”，《唐律疏议》
此句无“罪”

［1］《唐律疏议第六卷·名例律·凡一十三条》。

［ 2 ］ 《 唐 律 疏 议 第 二 十 一 卷 · 斗 讼 律 · 凡 一 十 五

条》。

［3］［宋］孙奭：《律：附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唐律疏议》“二罪从重”条“累并不加重者，

止从重”，该句律文在《通典》中为“累并不加重者，

止从重论”，二者相比，《唐律疏议》少了个“论”字。

对于少“论”的原因，笔者认为《唐律疏议》原

本有“论”，是唐之后的人在摘录时将“论”漏摘。

从《唐律疏议》“二罪从重”条的全部律文来看，

与《通典》“止从重论”表述相似的还有“以重

者论”“勿论”“各倍论”“则累论”“准盗论”“以

盗论”等，《通典》在摘录“二罪从重”条律文时，

包括“止从重论”在内，将相似表述律文中的“论”

字都摘录了，从唐律立法用语保持统一性和一致

性的角度来看，“止从重”理应同该条的其他律

文保持一致，即应为“止从重论”，《通典》摘

录的才是《唐律疏议》律文原文，而非是杜佑在

摘录时自行增加或是永徽后唐律修改时删去“论”。

此外，笔者还查阅了宋《律：附音义》中摘录的

“二罪从重”条律文，［3］其亦为“止从重论”。

因此，《唐律疏议》律文原本就是“止从重论”，

且在有唐一代并未发生改变，之所变为“止从重”，

应当是后人在摘抄时将“论”略去。

“同谋不同谋殴伤人”条，《唐律疏议》“若

乱殴伤，不知先后轻重者，以谋首及初斗者为重，

余各减二等”，《通典》在摘录该条时将其中一

段作“以谋首及初斗者为重罪”，多了个“罪”

字，对此，笔者认为《唐律疏议》原本就有“罪”，

唐律律文应是“以谋首及初斗者为重罪”，之所

以《通典》有“罪”而《唐律疏议》无“罪”，

不是因为杜佑摘录律文时加“罪”或是唐律修改

时删去“罪”，而是因为后人将律文中的“罪”

字漏摘。《唐律疏议》“同谋不同谋殴伤人”条

律文中，“同谋共殴伤人者，各以下手重者为重

罪，元谋减一等，从者又减一等”“至死者，随

所因为重罪”“其事不可分者，以后下手者为重

罪”“若乱殴伤，不知先后轻重者，以谋首及初

斗者为重，余各减二等”，这几种涉及到需要判

断重罪的情况中，除“以谋首及初斗者为重”没

有“罪”字外，其余律文都表述为“重罪”，都

有“罪”字。这几种情况的律文都起着判断重罪

的相同作用，因此可以推测，唐律在立法时，都

作“重罪”表述，《通典》在摘录“同谋不同谋

殴伤人”条律文时也才会都摘录为“重罪”，《唐

律疏议》在唐代甚至是宋代的《宋刑统》《律附

音义》中都作“以谋首及初斗者为重罪”，之所

以出现漏“罪”的情况，是后人在某个时期将“罪”

字漏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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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人增加《唐律疏议》律文内容

《唐律疏议》
篇目

《唐律疏议》 
律文名称

《通典·刑法》摘录唐律律文 《唐律疏议》律文 不同之处

名例律 十恶［1］ 四曰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
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四曰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
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
父母者

44

《通典》无“者”，《唐
律疏议》有“者”

职制律 挟势乞索［2］ 诸因官挟势及豪强之人乞索者坐赃论减
一等将送者为从亲故相与勿论

诸因官挟势及豪强之人乞索者坐赃论减
一等将送者为从坐

44

亲故相与勿论

《通典》“将送者为从”，
《唐律疏议》“将送者为
从坐”

职制律 贷所监临财物［2］ 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授讫未上亦同
余条取受及相犯者准此

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授讫未上亦同
余条取受及相犯者并

44

准此
《通典》“准此”，《唐
律疏议》“并准此”

斗讼律
教令人告事虚［3］

（问答一）
诸教令人告事虚应反坐得实应赏皆以告
者为首教令为从［4］

诸教令人告事虚应反坐得实应赏皆以告
者
44

为首教令为从
《通典》“得实应赏”，《唐
律疏议》“得实应赏者”

条的大意为：官吏以职务之便或者豪强之类的人凭

借势力向人索取财物，按照坐赃罪减一等处罚，帮

助乞索和给予财物的人是从犯，如果是亲故之人给

予财物则勿论。可见律文中的“从”表示的是一种

判断，即判断将、送者是从犯，判定将、送者从犯

的身份，后面律文中的“亲故”便是从犯的例外情况，

如此，则律意十分通畅。但当加上“坐”时，“从坐”

有连坐的意思，相比之下，此种意思使得律意解释

不通畅，“坐”字显得多余，而去掉“坐”字之后，

则律意模糊和解释不畅的情况就没有了。因此，《唐

律疏议》的律文原本应为“将、送者为从”，《通

典》在摘录该段律文时按照律文原貌也摘录为“将、

送者为从”，《唐律疏议》律文多余的“者”字，

极可能是后人为“挟势乞索”条增加的内容。

“贷所监临财物”条，在律文子注部分，《唐

律疏议》作“授讫未上，亦同；余条取受及相犯者，

并准此”，《通典》为“授讫未上，亦同；余条取

受及相犯者，准此”，《唐律疏议》多了个“并”字。

在笔者看来，“并”在此处是“一并、都”的意思，

有对若干种情况进行总括的功能，回到律文子注中，

“并”自然是对“余条取受、相犯”两种情况的总括。

然而，原文中的“余条取受”和“相犯”之间已有

“及”字，对这两种情况进行了连接，已经提前完

成了对“余条取受、相犯”两种情况的总括。因此，

“并”字此时在意思和功能上重复，显得多余，从

唐律律文简洁性上来看，《唐律疏议》原文应当没

《唐律疏议》“十恶”条之四恶逆的律文子注

中，在列举的众亲属之后有个“者”字，而《通典》

在对恶逆律文及其子注摘录时无“者”，这种不同

应是《唐律疏议》律文原本就无“者”字，“者”

字为唐以后之人在摘录恶逆律文子注时加上去的。

笔者在对《唐律疏议》十恶的其他九种恶罪进行分

析时，这九种恶罪的律文子注在列举的众亲属之后

均无“者”字，唯有恶逆多了个“者”字，这在

十恶律文中显得很突兀，与其他九恶律文显得不协

调。并且，恶逆律文子注中的“者”字，结合律文

其意思应为“……的人”，但是恶逆本身是一种“罪

名”，实施了“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

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行为的人构成恶逆罪，即实施恶逆行为才会触犯恶

逆罪，恶逆的律文子注本意上想要强调的是恶逆的

行为，其他九恶的律文子注想要强调的也是某种犯

罪行为，“者”的意思与律文子注的本意相违背，

因此加上去反而显得多余和无实际意义。再结合杜

佑《通典》摘录十恶的律文及其子注的情况，其均

无“者”字。综上，《唐律疏议》“十恶”条之四

恶逆的律文子注在立法时本来就没有“者”，“者”

字的产生是后人在摘录恶逆律文子注时增加的。

“挟势乞索”条，《唐律疏议》“诸因官挟势

及豪强之人乞索者，坐赃论减一等，将、送者为从坐，

亲故相与勿论”，而《通典》摘录的“挟势乞索”条，

其中一段律文为“将、送者为从”，二者相比之下《唐

律疏议》多了个“坐”字。《唐律疏议》中的“坐”

字很常见，如“坐赃致罪”“诬告反坐”“缘坐非

同居”“缘坐没官放之”等。通过分析《唐律疏议》

含“坐”字的律文及其疏议，可知“坐”字的一般

意思是“因犯……罪、定罪、入罪”。“挟势乞索”

［1］《唐律疏议第一卷·名例律·凡七条》。

［2］《唐律疏议第十一卷·职制律·凡一十七条》。

［3］《唐律疏议第二十四卷·斗讼律·凡一十六条》。

［4］《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九·刑法七·守正》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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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并”。此外，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律及其疏

议律文残卷［1］和《律：附音义》中，其摘录的“贷

所监临财物”条律文都作“余条取受及相犯者，准

此”，都没有“并”字。因此，《唐律疏议》律文

原本应是“余条取受及相犯者，准此”，《通典》

摘录的才是原版律文，“并准此”的“并”字是后

世人在某一时期增加上去的。

《唐律疏议》“教令人告事虚”条为“诸教令

人告事，虚应反坐，得实应赏者，皆以告者为首，

教令为从”，《通典》摘录的此条律文其中一段为“得

实应赏”，二者相比之下《唐律疏议》多了个“者”字。

在“教令人告事虚”条律文中，告事的结果分两种，

虚应反坐和得实应赏，在教令人告虚事的首从区分

上，告者为首，教令为从。两种结果“虚应反坐，

得实应赏”是并列和一致的，两种犯罪人“告者为首，

教令为从”也是并列和一致的，当突然在“得实应

赏”后出现一个“者”字时，“虚应反坐”“得实

应赏”“告者为首”“教令为从”这四段文字间的

并列和一致关系就被打破了，产生了违和感。并且，

根据宋《册府元龟》对《唐律疏议》“教令人告事

虚”条的记载，［2］“得实应赏”段律文后也无“者”

字。因此，杜佑《通典》摘录的“教令人告事虚”

条律文才是《唐律疏议》的原版律文，《唐律疏议》

律文“得实应赏”后本无“者”字，唐代修律亦未

加“者”，“者”字只能是后人在某时所加。

四、基于比较对《唐律疏议》来源
和性质问题的思考

（一）《唐律疏议》是《永徽律疏》还是《开

元律疏》

本文认为，《唐律疏议》既非《永徽律疏》也

非《开元律疏》，而是自永徽以及唐以后，在不断

增删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唐律疏议》。

首先，《唐律疏议》的最初样态《永徽律疏》

在永徽之后发生过大规模修改和增减。如上文分析

的出于避唐玄宗李隆基的讳而将“期亲”改为“周

亲”的情况、“以官当徒”条律文《唐律疏议》作“徒

年”而《通典》作“徒一年”的情况等，《永徽律

疏》在永徽之后的唐代如开元时期进行大规模修改

时，可能《永徽律疏》律文及疏议的大部分内容保

持不变，但是从作出修改的那一刻起，《唐律疏议》

就再也无法保持《永徽律疏》的本来面貌了，再也

回不到《永徽律疏》了。因此，很难再说修改之后

的《唐律疏议》是《永徽律疏》。

其次，杜佑《通典》保留的唐律律文也存在大

量漏摘、多摘和改变表述方式的情况，这些漏摘、

多摘、改变表述方式的律文与《唐律疏议》律文之

间的出入，更加加重了后世人在研究《唐律疏议》

来源问题时的困难，使得《唐律疏议》的本来面目

更加扑朔迷离，而杜佑《通典》对唐律律文的摘录

情况未必就不会影响到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定

者和研究者。后世立法者和研究者在修改和研究《唐

律疏议》时，受包括《通典》在内的保存唐律律文

的传世文献影响，可能会再次对《唐律疏议》作出

修改和增减，经过辽宋夏金元时期的修改，《唐律

疏议》的面貌再次发生改变，此时就无法保证《唐

律疏议》仍是《开元律疏》或者《永徽律疏》。

最后，《唐律疏议》作为有效法律的情况一直

持续到元代，［3］五代十国及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朝

代或者国家，都直接将《唐律疏议》（元代唐律及

其律疏才被称作《唐律疏议》）作为本朝或者本国

法律使用，或者是将唐律及其律疏改个名字继续使

用，如《显德刑统》《宋刑统》《泰始律》都存在

改名不改内容的情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朝

代或者国家在直接使用或者间接使用《唐律疏议》

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作出过修改或者增加，例如

上文中分析的后人对《唐律疏议》进行增删的情况。

此外，引用沈家本研究《宋刑统》的成果，［4］虽

然《宋刑统》对《唐律疏议》“终有宋之世，用之

不改”，但是沈家本在对《宋刑统》进行了全面的

分析和研究之后，仍然总结出《宋刑统》与《唐律

疏议》的三点不同：①在刑制部分，《宋刑统》的“决

杖、配役之法”与《唐律疏议》不同；②职制律中，

《宋刑统》作“枉法受财者，八十贯绞”，而《唐

［1］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发现唐写本律及律疏残卷

研究》，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一）》，中华书

局1982年版。

［2］《册府元龟卷六一六·刑法部》。

［ 3 ］ 崔文印：《博采众长 详而不滥——〈唐律疏

议〉》，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143-145页。

［ 4 ］ 薛 梅 卿 ： 《 沈 家 本 对 〈 宋 刑 统 〉 的 研 究 与 传

播》，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6期，第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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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疏议》为“十五疋绞”；③诈伪律中，《宋刑统》

作“若有逃罪自伤残害者，徒一年半。若无罪因带

酒自相残害者，无论有避无避，俱科一年半徒”，《唐

律疏议》则未作“带酒”的规定。据此，沈家本得

出“宋代虽沿用唐律，而其文大有增损”的结论。

对于沈家本的这一研究结论，薛梅卿持赞成的态度。

由此可见，《唐律疏议》在宋代的确作出了修改，

与唐代的《唐律疏议》相比已大有不同，不能再认

定《唐律疏议》就是《永徽律疏》或者《开元律疏》。

综上所述，《唐律疏议》在永徽之后一直都有

修改和增减，不仅仅只是在开元时期有过变化，唐

以后的五代十国和辽宋夏金元时期对《唐律疏议》

也有修改变化。因此，本文认为《唐律疏议》既不

是《永徽律疏》也不是《开元律疏》，而是在不断

修改变化中逐渐形成的《唐律疏议》。

（二）《唐律疏议》是唐代基本法典还是官

方法律解释书

本文认为，《唐律疏议》既是唐代基本法典，

同时具有官方法律解释书的性质。官方法律解释书

的性质，在于《唐律疏议》是由朝廷进行统一解释

后产生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唐律疏议》的名称中

直接看出来。但是，《唐律疏议》具有官方法律解

释书的性质并不代表它只是一部官方法律解释书，

官方法律解释书的性质并不影响《唐律疏议》作为

唐代官方基本法典。在此，笔者从两方面出发论述

《唐律疏议》作为唐代基本法典的性质。

一方面，还是要从《唐律疏议》制定的原因出

发，有两点原因：一是《旧唐书·刑法志》记载的

“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

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即

由于唐律律文缺乏解释，导致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

没有统一的参考标准，给人才选拔造成困扰；二是

《唐律疏议第一卷·名例律》开篇疏议中记载的“今

之典宪，前圣规模，章程靡失，鸿纤备举。而刑宪

之司，执行殊异，大理当其死坐，刑部处以流刑，

一州断以徒年，一县将为杖罚，不有解释，触涂睽

误”，即由于唐律没有统一的解释，导致司法实践

活动缺乏统一的定罪量刑标准，出现不同衙门对同

一案件定罪量刑差异巨大的问题。由于以上两个原

因，朝廷下旨让长孙无忌、李勣等人对唐律进行统

一解释，给科举考试和司法实践提供统一的标准。

因此《唐律疏议》制定出来后，对于科举考试而言，

它的功能相当于国家指定的统一参考法典，考试过

程中涉及到唐律律文的问题时，就按照疏议给出的

解释来回答，疏议的解释就是唐律律文的含义，考

官在阅卷时也以疏议的解释为标准答案判定优劣等

次。如此一来，在科举考生和考官的眼里，唐律和

疏议是一体的，它们都是朝廷颁布的统一律典，唐

律离开了疏议就又会陷入解释的混乱，因此唐律和

疏议须臾不可分离，它们都是国家法典的组成部分。

对于唐帝国各级衙门的司法实践而言，疏议制定出

来后，经过皇帝许可和朝廷的认定，可以直接作为

司法活动援引的法律依据，唐律和疏议在司法裁判

中一体适用。疏议本质上由唐律律文产生，朝廷制

定疏议的初衷，正是赋予它同律文一样的价值和功

能，律文和疏议都代表中央的意志，中央希望整个

唐帝国的司法官吏都按照中央意志来统一开展司法

活动。因此，唐律和疏议都是唐帝国完整法典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唐律疏议》是唐帝国统一颁行

的基本法典。

另一方面，杜佑《通典》在摘录“斗故杀用兵刃”

条律文时，将本属于疏议部分的内容作出简化后也

同律文放在了一起，即《通典》该条中的“谓忿竞

之后，各已分散，声不相接，去而复来，是名绝时”

摘录自该条的疏议内容。透过杜佑的这一做法，或

许可以窥见杜佑对于疏议的一种看法，那就是在杜

佑心里，他认为疏议有着同唐律律文一样的功能和

地位，唐律和疏议都是大唐法典的重要内容，疏议

的内容可以成为律文规定缺失时的补充。基于此，

杜佑才会将疏议的内容同律文放在一起，杜佑对唐

律和疏议的这种看法或许可以反映唐时人们对《唐

律疏议》的整体心态。因此，笔者认为，唐律律文

和疏议都是唐代法典的组成部分，《唐律疏议》实

为一部唐代官方基本法典。


